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21樓

承辦人：徐巧玲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70

傳真：(02)29602334

電子信箱：AD8896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中字第109075661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三 (1092974088_109D2163583-01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局「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

肺炎停課期間學校辦理事項及工作職掌參考」1份，詳如

說明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年109年4月16日召開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

小組第10次會議(視訊會議)」紀錄決議辦理。

二、本案係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導致學校須停課時，提供

予各校於停課期間學校辦理事項及工作職掌之參考原則，

俾利各校能預先討論規劃各項相關準備工作，並釐清權

責、妥善分工及建立各項表件，減少因停課帶給親師生之

衝擊。各校可就參考內容因地制宜，以親、師、生權益為

考量，採取彈性因應作為。

三、本案分為辦理事項、工作職掌參考及相關附件。辦理事項

依行政、導師及專(科)任分別敘明辦理事項；工作職掌參

考依行政各處室、導師及專(科)任教師分別列表；另預擬

「停課期間學生在家的家庭及身心狀況Google表單回報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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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參考網址：https://ppt.cc/fAyIJx）(附件1)、「導師每

日電話、通訊軟體或視訊詢問事項」及(附件2)及「新北市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停課期間學生

輔導策略參考」(附件3)提供貴校參考。

四、辦理事項摘要如下：

(一)行政：停課期間，未受隔離之行政人員，仍請上班維持

校務運作，惟人力配置可彈性搭配居家辦公處理，並請

行政人員與親、師、生間建立暢通之聯絡管道，俾利訊

息即時傳遞。

(二)導師：

１、請導師建立起完整班級經營聯絡管道，並每日至少使

用電話、通訊軟體或視訊與學生聯繫一次，與家長保

持暢通之溝通管道。

２、請導師於每天中午前，規劃固定至少半小時為導師時

間，指導學生了解並遵守停課期間各項生活作息、常

規及防疫宣導。

３、掌握學生在家的家庭及身心狀況，停課前可請同學填

寫先回傳google表單(附件1)，另每日以電話、通訊軟

體或視訊詢問(附件2)，上述方式可彈性運用，並提供

在家學生即時關心及援助。

４、如發現學生及其家庭有進一步需求(例如:原有家庭支

持系統因疫情出現經濟、三餐有困難、身心狀況持續

不穩定等變化)，請導師立即回報輔導處，引進專業資

源協助 (附件3)。

５、如學校辦理線上補課，導師請透過任課教師及線上參

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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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，掌握學生學習狀況，讓家長知悉，並提供即時協

助。

(三)專(科)任教師：如學校辦理線上補課，任課教師請與班

級學生建立聯繫管道，解決線上補課實施之困難，並掌

握學生出席課堂及學習表現情形，並讓導師及家長知

悉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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